项目总体需求

★一、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不接受有下述情况的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投标人为联合体供应商的；
2.投标人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采购人查询，查询结果将以网页打印留存并归档）。

（二）投标单位须具有省级及以上CMA资质证书，资质证书能力附表须包含此次采购的检测项目；（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装订在投标文件中。）

二、项目内容及招标办法

2025年淮安区部级化肥减量增效项目182土壤样品、54个植株样品采集化验，其中182个土壤样品检测PH、有机质、全氮、有效磷、缓效钾、速效钾等6项指标；54个田间试验植株样品茎秆和籽粒分开检测，检测全氮、全磷、全钾3项指标；本次招标采用询价。

三、项目总体要求

1、182土壤样品、54个植株样品采集化验，其中182个土壤样品检测PH、有机质、全氮、有效磷、缓效钾、速效钾等6项指标；54个田间试验植株样品茎秆和籽粒分开检测，检测全氮、全磷、全钾3项指标；

2、成交供应商依据采购方提供的点位，在采购方人员监督下开展规范采样工作。
3、成交供应商出具的检测报告须具有法律效力。

四、履约时间、地点和付款方式

履约时间：合同签订后，自采样完成后40个日历天内提交正式检测报告。

履约地点：淮安市淮安区

付款方式：检测结果经采购方确认合格后（平行样），一次性付清合同价款。

五、其他要求

1、本次淮安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及植株样本采集化验检测技术服务询价采购，包含但不限于项目实施所需技术人员的工资、食宿差旅费、车辆租赁费、材料打印费、税费等其他一切费用。

2、投标单位应对完全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无重大违法记录、对采购单位的工作成果保密等相关情况作出书面承诺。（承诺书格式自拟，加盖投标单位公章，装入投标文件中。）

